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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新区森林消防大队基地食材配送服务采购要求

[bookmark: _Toc441020099]一、项目简介
	[bookmark: _Toc441020105]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期限或
完成时间
	财政预算限额（万元）
	备注

	1
	大鹏新区森林消防大队基地食材配送服务项目
	1年
	82.782
	


二、项目概况
（一）服务地点：大鹏新区森林消防大队基地食堂。
（二）采购要求：按时送货，按标准送货，提供安全优质的食材。
（三）采购内容：根据基地实际需求，每天为基地食堂提供食材采购、运输、配送及相关售后服务。
（四）食材配送时间：每天上午7：00前。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一）服务内容][bookmark: _GoBack]（一）服务内容 ：供应商提供的食品须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标准以及深圳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的相关标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产品检验报告三证齐全。食品添加剂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范围内，严禁超标。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保质期、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二）配送货物质量要求： 
1.中标人每天按采购人提出的品种、数量进行供应。属季节问题，若出现品种不能满足采购人需求的情况，可与采购人协商调换相应类别的品种（按叶菜、瓜菜等进行分类）。
2.货物质量要求：各种蔬菜都应具有本品种固有的色泽；具有固有的气味，不允许有腐烂变质的亚硝酸盐味和其他异常气味；应尽量避免由于客观因素而造成的各种非正常、不新鲜的蔬菜，例如萎蔫、枯萎、损伤、病变、虫害侵蚀等引起的形态异常。所供货物应保持较好的外观和质量等级，符合国家食品部门的有关标准，保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肉类保证来源于深圳市正规肉屠宰场，供货时须提交屠宰场的验收单及当批次有效的动物检疫合格证复印件（原件备查），新鲜肉确保每日新鲜，为当天深圳市正规屠宰场宰杀的新鲜肉，保证交货时干净、新鲜、无异味。
3.卫生质量指标应符合我国无公害蔬菜上的卫生指标规定；提供的猪、牛肉类、家禽类及肉制品等应有《卫生检疫报告》、《产品合格证》等资质证明。
4.必须达到国家相关行业标准，采购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需要的货品进行品质抽检，对质量未达到国家标准的货品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
5.须符合国家食品部门的有关标准，包装完好，在保质期内，严禁配送三无产品。
[bookmark: （二）人员要求]（三）人员要求 
1.投标人须为本项目安排工作团队，拟安排的本项目团队成员不得少于5人且均为投标人在职员工。其中必须安排1人为项目负责人，1人为食品安全主管，指定1名员工专门负责采购人下单食材对接配送事务，按食堂每天制订的采购单进行配送，该员工应相对固定，如更换，需提前三日通知采购人并获得认可。
2.配送人员应当身体健康，并具有食品卫生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所有办证费用由投标人承担），遵守纪律、服从安排，确保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团队成员需求表
	序号
	岗位类别
	数量
	可偏离条件
	备注

	1
	项目负责人
	1人
	具有高级食品安全管理员证书或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考试合格证明
	

	2
	食品安全主管
	1人
	
	

	3
	其他团队成员
	≥3人
	
	


[bookmark: （三）其他要求]（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要为本项目安排工作团队，确保配送高效、高质量管理。
2.投标人不得将配送服务私自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更不得利用采购人资产进行违法违规经营。
3.投标人须为安排本项目的工作团队所有人员每年进行定期体检，所需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投标人中标后，须安排专业人员就每月配送的食材出具营养搭配的报告，用于指导采购人科学、合理搭配各种食材。
5.投标人在合同期内无条件服从大鹏新区森林消防大队制定的相关验收标准及机制。
四、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服务期满后，根据中标供应商履约及考核情况确定是否续签，续签不超过两次（一年一签），长期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履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六个月，如采购方对履约情况不满意，采购方不再续约。 
[bookmark: （二）服务地点]（二）服务地点 
大鹏新区大鹏街道西环南路2号。
[bookmark: （三）报价要求]（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的投标价格为折扣率；折扣率=货物实收价（即结算价）/基准价，折扣率必须小于或等于1，折扣率在服务期限内保持不变（举例说明：若某种货物的市场报价为10元/斤，折扣率为0.80，实际采购价为10*0.80=8元/斤，则在投标文件开标一览表中的投标总价应填0.80）。
2.原材料产品价以同时期大型商超或社区农贸市场价格（如大鹏新区范围内市场、华润超市等）的平均值为该项物资的基准价，基准价要得到采购方的确认。投标人结合企业自己的实力报出折扣率，折扣率不得高于100%，结算时价格=基准价×折扣率。每月调整一次价格。
3.履约期间，各类食材报价（折扣前）不得高于同时期大型商超或社区农贸市场价格（如沃尔玛、华润超市等）。
4.投标人报价包括供应产品和产品运输到使用单位的服务费、检测费、人工费、管理费、税金等一切将可发生的费用。以人民币为报价结算单位，供应商须开具国家正规发票。
5.投标人报价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成本、本项目服务要求和特点，配送网点多且分散，以及各种管理因素和环境条件，一旦中标不再调整折扣率，且不再为此增加任何费用。
[bookmark: （四）付款方式]（四）付款方式 
按月结付。采购方于每月初根据优惠率和上月的供货量，计算上月结算金额。双方确认结算金额后，采购方于30日内按照确认金额向供货方支付供货费用。
（五）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无需交纳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六）履约验收]（六）履约验收 
1.按采购人履约考核的标准进行验收。货物运至指定地点后，由采购人对所供货物的质量、品种、数量等进行验收。货物经采购人相关指定部门验收合格签字后，并不能免除供应商对货物应承担的责任。若货物验收时有关质量要求不能满足招标文件的质量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并同时有权要求索赔；有权查验供应商进货的各类小票、单据和相关部门出具的检验检疫报告。
2.所供货品必须提供检测报告书，保持较好色泽及新鲜度（提第三方检测机构所提供的《检验报告》及《无公害肉类监测记录表》)。
3.供应的食品原料必须到合法的食品经营单位（持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购买，不得使用过期、变质或标签不符合要求的食品和原料。
4.不得提供无合格来源的食品。
5.供应商不得提供有毒有害物质加工食品，使用无卫生许可证的食品添加剂，不超范围、不超剂量滥用食品添加剂。
6.不得提供腐烂、变质或感官形状异常食品及其原料以及含有毒物质的动植物。
7.不得提供无合法证照的生产经营者的产品以及无生产名称、生产厂家、地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包装不完整或超过保质期的预包装食品。
8.不得提供未取得法定资质的农贸市场的农产品。
[bookmark: （七）违约条款]（七）违约责任 
中标供应商单位的食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如果因中标供应商所供货的食品造成采购单位就餐人员食物中毒的，经卫生疾控相关部门鉴定，属中标供应商责任，中标供应商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作出全部的经济赔偿，采购方可解除供货合同。如送的货物有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提出口头警告并要求中标供应商作出书面保证，二次扣当天货款10%，达到三次不符合要求的采购方有权解除其供货合同。
[bookmark: （八）合同签订及履约]（八）合同签订及履约 
本项目确定一家中标供应商，经采购人履约验收或考核评价为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或者不再与其续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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